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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2021_2022__E4_BC_81_E

4_B8_9A_E5_8A_9E_E7_c27_30284.htm 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必须

提供以下凭证： 1.购进出口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抵

扣联）普通发票。申请退消费税的企业，还应提供由工厂开

具并经税务机关和银行（国库）签章的《税收（出口产品专

用）缴款书》（以下简称（专用税票）。 2.出口货物销售明

细帐。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必须对销售明细帐与销售发

票等认真核对后予以确认。 出口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消

费税专用税票和销售明细帐，必须于企业申请退税时提供。

3.盖有海关验讫章的《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联）》。

《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联）》 原则上应由企业于申请

退税时附送。但对少数出口业务量大，出口口岸分散或距离

较远而难以及时收回报关单的企业，经主管出口退税税务机

关审核财务制度健全且从未发生过骗税行为的，可以批准缓

延在３个月期限内提供。逾期不能提供的，应扣回已退（免

）税款。 4.出口收汇单证。企业应将出口货物的银行收汇单

证按月装订成册并汇总，以备税务机关核对。税务机关每半

年应对出口企业已办理退税的出口货物收汇单证清查一次。

在年度终了后将企业上一年度退税的出口货物收汇情况进行

清算。除按规定可不提供出口收汇单的货物外，凡应当提供

出口收汇单而没有提供的，应一律扣回已退免的税款。 下列

出口货物可不提供出口收汇单： (1)易货贸易、补偿贸易出口

的货物； (2)对外承包工程出口的货物； (3)经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外经贸主管部门批准远期收汇而未逾期



出口货物； (4)企业在国内采购并运往境外作为在国外投资的

货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